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藝術活動申請書
《封  面》
填表前，請詳讀申請審查作業須知（115.3.27修訂）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申請場地：□演藝廳  □演奏廳  □實驗劇場  □文化廣場
申請項目：□舞蹈    □音樂    □親子      □戲劇
申請類別：
□第一類：由本局免費提供場地(含本局現有設備)及補助部分經費，票務由申請單位負責，演藝廳每場演出應提供本局貴賓券三十張(實驗劇場及演奏廳提供售票總數5%票券)。
□第二類：由本局免費提供場地(不含本局現有設備)，票務由申請單位負責，演藝廳每場演出應提供本局貴賓券二十張(實驗劇場及演奏廳提供售票總數3%票券)。
□第三類：本局減半收取基本場地費(不含空調冷氣費、水電基本費、清潔費及本局現有設備等)，票務由申請單位負責。
□第四類：依本縣文化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辦法暨場地使用時間及收費標準表辦理場地租借事宜。
申請本局補助金額：新台幣          元

本計畫參與演出人數：      人（含演員與樂師）

本計畫預計觀眾人數：      人
入場方式：□售票 □索票 □自由入場 □其他(            )
填表人：
連絡電話：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為提倡環保、節約紙張，本申請書可雙面列印使用，含正本需一式三份》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編印
(本申請書得影印使用，請先備份)

[image: image1.wmf]為了使申請作業順利進行，以及保障您的權益。
請依下述事項進行自我檢查，請打「ˇ」以確認完成事項。

□申請表格都填寫完整了嗎？計畫日期、時間是否填寫正確？
      □申請總表是否蓋章，附上正本？
□必備附件都附上了嗎？
  1. 如有活動照片，請作為附件附在申請書後，勿插入申請總表表格
　2. 若申請總表因插入圖片、擅自變更格式導致資料難以辨認，將通知申請人於一週內補件，如未補交，視同未提交申請。
□表格是否附齊一式三份（連同正本）？
□申請資料是否自行掃描或影印留底？
      □著作權及使用授權聲明書（僅需一張）是否填寫完畢並用印？
如果您是團體或法人組織申請者：
      □您立案了嗎？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是否附上？

        （證書影本僅需一張，需查驗者，請附上查驗通過證明影本）
      □團體的統一編號及稅籍編號是否已經填上？
＊116年度起申請新規定：因應開放申請檔期延長、收件數增加，為加速行政流程，請於寄件前或後填寫線上表單。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藝術活動申請總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申請計畫名稱：

	1申請者：

 (個人姓名或團體、法人組織名稱)

	2 (限團體、法人組織填寫)
 負責人：
	立案字號                            
	
	立案日期
	    年   月   日

(查驗情形： 年  月  日經主管機關          查驗合格)

	3統一編號：
	稅籍編號：

	4計畫聯絡人：
	電話：
	手機：

	5立案地址：
	聯絡地址：

	6電子郵件信箱：

	二、經費預算（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金額以新台幣計）

	1計畫總支出預算合計
	

	2申請政府單位補助金額

	單位名稱
	申請金額
	申請日期
	申請結果

	
	
	
	

	
	
	
	

	
	
	
	

	3其他（含自籌款項及其他收入）
	

	4申請本局補助金額
	

	三、近二年獲政府或本局補助紀錄及金額：



	四、列舉重要活動紀錄：       (以A4規格簡述並影印活動剪報，每一活動各一張，作為附於申請書後之附件。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場次
	觀賞人次

	
	
	
	
	

	
	
	
	
	

	(請優先填列在本局之演出活動)
	
	
	
	

	五、組織架構及編制：（如篇幅不夠，請另附組織架構表。）

	  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
（申請單位印鑑章或申請人簽章）                               

	


實施計畫表
	1評估本計畫對文藝發展之影響，並敘述個人或團體發展階段中，須實施本計畫之原因：(限200字)


	2計畫日期、時間、場次及實施進度：(僅供後續檔期排定參考，不保證一定可排入適當檔期) 
  申請□演藝廳 □演奏廳 □實驗劇場 □文化廣場檔期時間：
第一順位

　裝台：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演出：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演出時間：     時     分 / 演出時長：     分鐘 / 場次：     )
  拆台：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可自行增減欄位)
第二順位(依需求自行填寫)

□其他場地演出日期：    年    月    日。演出時間：    時    分。

	3計畫內容(含演出內容大綱、演出曲目等)：

	4預期效益：

	5計畫主要參與者：
主辦單位：

 製作演出：

 藝術總監：

 製 作 人：

 導    演：

 舞台設計：
燈光設計：
 舞台技術：

 演    員：

 樂    師：


【計畫收入明細表】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說明

	政府補助
	
	
	

	企業贊助
	
	
	

	個人捐款
	
	
	

	基金孳息
	
	
	

	門票預估收入
	
	
	

	作品銷售預估收入
	
	
	

	版稅收入
	
	
	

	活動紀念品收入
	
	
	

	自備款
	
	
	

	其他收入
	
	
	

	申請本局補助
	
	
	

	收入金額合計
	
	100%
	


【計畫支出明細表】                    1請參考下頁之填寫舉例及說明
2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單價
	預算說明

	
	
	
	

	
	
	
	

	
	
	
	

	
	
	
	

	
	
	
	

	
	
	
	

	
	
	
	

	
	
	
	

	
	
	
	

	
	
	
	


*預算項目應分項列支
預算項目說明
填寫預算表時，請參考以下各類預算項目分別填寫，並視實際支出內容，參考選用屬於各項目之適當預算細目。
一、人事費為薪資或酬勞性費用，例如：
企劃費、演出費（請分列各相關演出人員，如演員、舞者等）、排練費、規劃費、設計費（請詳述設計項目，如燈光設計或佈景設計等）、工作費（請分列各相關人員，如導演、技術人員等）、研究費、稿費、鐘點費、出席費、演講費、審查費、翻譯費、編輯費、保全人員費、生活補助費、日計生活費、顧問費……等。
二、事務費為處理一般事務所發生的費用，例如：
場租、房租、水電費、保險費、稅金……等。
三、業務費為實施特定工作計畫所發生的費用，例如：
郵電費、印刷費(請分列細目)、廣告宣傳費、設備租借費（請分列各相關設備，如佈景、服裝、道具、音樂、燈光、音響、電腦網路等）、攝錄影費、裝裱費、版權費、茶點費、資料費、展場裝置費、展品租借費、紀念品製作費……等。
四、維護費為器材或設備之修繕或養護費用，例如：
維護施工費、文物維修費、環境維護費、樂器維護費、道具維護費……等。
五、旅運費為因計畫公出之車資及旅費或公物搬運費，例如：
機票費、證照費、機場稅、車資、運費（含海、空、陸運）、餐費、住宿費……等。
六、材料費為計畫所需之材料或物料配件，例如：
創作材料、攝影材料、展演裝置材料、電腦磁片、錄影音帶、包裝材料、建築材料、幻燈片底片……等。
七、設備費為購買資本性財產所發生的費用，例如：
佈景、服裝、道具、音樂、燈光……等。
八、其他
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填寫舉例）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金額
	預算說明

	一、人事費
	
	
	

	
	企劃費
	00,000
	

	
	演出費
	00,000
	演員人數×單場酬勞×場次

	
	設計費
	00,000
	燈光設計1人×酬勞

	
	工作費
	00,000
	導演1人×酬勞

	
	工作費
	00,000
	技術人員人數×單日酬勞×天數

	
	小  計
	00,000
	

	二、事務費
	
	
	

	
	保險費
	000
	人數×天數×單日保險費（人員保險）投保金額=   萬

	
	小  計
	000
	

	
	
	
	

	
	總  計
	00,000
	


	著作權及使用授權聲明書

立書單位：    （個人或演出團體名稱）     
茲證明本人或本團申請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年度表演藝術活動，

計畫演出內容    （申請演出計畫名稱）     及演出相關之配樂和
演奏音樂、演出圖片之使用，於演出前皆取得授權，均無侵犯著作權

及使用版權問題，若有違反、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者，本人

或本團負責人應負起一切相關之法律及賠償責任，特立此書為憑證。

此  致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立書單位：                             （簽章）
       負 責 人：                             （簽章）
       立書單位統一編號：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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